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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撮要—債務及破產人士的財務及社會排拒狀況調查  

一、  調查背景及目的  

不少明愛向晴軒債務及理財輔導服務屬下的深入財困輔導計劃的求

助者表示因其債務問題，令他們感到在社會上有不被接納及隱藏性的

排拒。  

故此明愛向晴軒的深入財困輔導計劃在 2013 年首季進行了香港首項

「債務及破產人士的財務及社會排拒狀況」的調查，以收集曾向本服

務尋求債務輔導的求助者的經驗及意見，旨在了解他們以下情況：  

1. 財務及社會排拒；  

2.  比較普通欠債者（以下簡稱債務人）及曾成功申請破產者（以下

簡稱破產人士）在上述各方面的異同，並嘗試通過比較結果來推

斷破產人士在破產後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善。  

 

二、調查方法及概況  

調查內容主要分為七個部份，包括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債務狀況、金

融／財務排拒、社會排拒 (包括：工作方面、社會服務、人際關係及

社區參與 )、財務狀況、自我形象和未來前景。  

 

是次調查由明愛向晴軒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訪問對象為：(1) 2010 年至 2013 年

間，曾向本服務求助的債務人，及(2) 部份在 2009 年或以前，曾接受債務輔導服

務的債務人，總共是 2,160 人。調查於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3 月 26 日進行。 

 

透過分類抽樣調查，本服務成功訪問了 400 人，其中 200 人為債務人，另外 200

人則是曾申請破產並獲批准的破產人士，成功接觸率為 46.78%，成功回應率為

19.97%。是次調查結束後，全部數據送交亞太研究所進行資料輸入和分析。 

 



三、調查結果  
 
3.1 受訪者背景資料  

      債務人  破產人士  

性別  男   66.0% 60.5% 

 女   34.0% 39.5% 

 (樣本數 )  

 

 (200)  (200)  

年齡  18– 29 歲   17.5% 4.5% 

 30– 49 歲   53.5% 49.0% 

 50 歲或以上   29.0% 45.5% 

 拒答   0.0% 1.0% 

 (樣本數 )  

 

 (200)  (200)  

婚姻狀況  未婚   34.5% 17.0% 

 已婚   44.5% 52.5% 

 離婚／正辦理離婚／分
居  

 18.0% 26.0% 

 再婚／同居／鰥寡   1.0% 2.5% 

 不知道／很難說／拒答   2.0% 2.0% 

 (樣本數 )  

 

 (200)  (200)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6.5% 16.0% 

 中學   71.5% 71.0% 

 大專或以上   22.0% 11.5% 

 拒答   0.0% 1.5% 

 (樣本數 )  

 

 (200)  (200)  

同住人數  獨居   15.5% 15.0% 

 1 個   18.0% 20.5% 

 2 個   28.0% 30.5% 

 3 個   20.5% 21.5% 

 4 個或以上   17.0% 10.5% 

 不知道／很難說／拒答   1.0% 2.0% 

 (樣本數 )   (200)  (200)  



交租／供樓
數  

不用交租或供樓／已供
滿額  

 25.5% 17.5% 

 $1-$1,500  17.0% 22.0% 

 $1,501-$3,000  19.5% 30.0% 

 $3,001-$5,000  8.5% 14.5% 

 $5,001-$10,000  18.5% 9.0% 

 $10,001 或以上   6.5% 2.0% 

 不知道／很難說／拒答   4.5% 5.0% 

 (樣本數 )   (200)  (200)  

 

就業情況  

 

無：主理家務  

  

3.0% 

 

7.0% 

 無：退休   2.0% 2.0% 

 無：失業   14.5% 21.0% 

 無：有病   1.0% 0.0% 

 有工作   79.0% 68.5% 

 拒答   0.5% 1.5% 

 (樣本數 )   (200)  (200)  

職業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3.8% 2.9% 

 專業人員   7.0% 5.8% 

 輔助專業人員   5.1% 1.5% 

 文員   16.5% 8.8%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
員  

 32.9% 46.0% 

 漁農業熟練工人   0.6% 0.0% 

 工藝及有關人員   5.7% 6.6%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
配員  

 11.4% 7.3% 

 非技術工人   12.0% 18.2% 

 拒答   5.1% 2.9% 

 (樣本數 )   (158)  (137)  

入息  $1-$6,000  6.3% 8.8% 

 $6,001-$9,000  16.5% 21.9% 

 $9,001-$12,000  27.8% 29.2% 

 $12,001-$15,000  14.6% 15.3% 



 $15,001-$21,000  15.2% 9.5% 

 $21,001 或以上   11.4% 3.6% 

 $0／不固定／很難說／
拒答  

 8.2% 11.7% 

 (樣本數 )   (158)  (137)  

破產年份  1999-2009 年   ─  9.5% 

 2010 年   ─  9.5% 

 2011 年   ─  26.5% 

 2012 年   ─  30.5% 

 2013 年   ─  24.0% 

 (樣本數 )   ─  (200)  

3.2 債務狀況  

3.2.1 欠債總額  

破產人士的欠債總額一般較債務人為高，欠債四十萬元或以上的比率

達 22.5%，較債務人（ 14.0%）高出 8.5%。破產人士的欠債總額在十

萬元或以下的只有 7.0%；相反，拖欠同等款額的債務人則多達 26.0%。 

 

3.2.2 欠債原因  

  個人每月收入   
  

$1-$9,000 
 

$9,001-$15,000 
 

$15,001 或以上  

失業  9.0% 6.3% 1.7% 

過度消費  21.8% 21.9% 21.7% 

賭博  15.4% 19.5% 21.7% 

投資失利  5.1% 10.9% 10.0% 

生意經營困難  3.8% 8.6% 6.7% 

理債不善 (註一 )  19.2% 18.8% 30.0% 

入不敷支  34.6% 25.8% 20.0% 

替家人、朋友借

錢／還債  

12.8% 7.0% 1.7% 

其他  7.7% 4.7% 5.0% 

不知道／很難

說／拒答  

5.1% 2.3% 6.7% 

總計  134.6% 125.8% 125.0% 

 



3.3 金融／財務排拒  

3.3.1 借貸利息計算欠缺透明度  

分別有近七成半 (74.5%)的債務人及七成的 (70%)的破產人士皆同意

／非常同意銀行及財務公司沒有提供足夠及易明的資料，讓他們清楚

知悉借貸利息的計算方法。  

 

3.3.2 無法申請其他銀行服務  

有八成 (80.5%)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除儲蓄戶口外，他們無法

享用很多其他銀行服務，例如無法申請支票戶口等，因而影響日常生

活，遇上這情況的破產人士比債務人高出三成多 (34.0%)。  

 

3.3.3 向銀行與大財務公司借貸有困難  

有八成（ 80.0%）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除二、三線財務公司外，

難以再向銀行或大財務公司作任何形式的借貸，包括信用卡、私人財

務貸款等，比有五成 (50.5%)的債務人有這困難的，高出近三成

(29.5%)。  

 

3.4 社會排拒  

3.4.1 工作方面  

3.4.1.1 工作上遭排拒的情況  

有一成多（ 18.0%）的破產人士承認曾因債務問題失掉工作，相對只

有近一成 (10%)的債務人高出近一成 (8%)。  

 

3.4.1.2 工種選擇  

分別有五成多（ 57.5%）的破產人士及五成的 (51%)的債務人同意／非

常同意，因欠債問題，令他們可選擇的工種減少。  

 



3.4.1.3 工作晉升機會  

有四成半（ 45.5%）的債務人表示同意／非常同意欠債是會影響他們

的晉升機會，比近四成（ 39%）的破產人士稍高。  

 

3.4.2 社會服務  

3.4.2.1 尋求服務的困難  

分別有七成多（ 77.0%）債務人及近七成（ 69.5%）的破產人士表示同

意／非常同意，在面對債務問題時，很難找到能夠有效提供支援的社

會服務機構。  

 

3.4.3 人際關係   

3.4.3.1 親友避免與欠債人士接觸  

有五成多（ 54.5%）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由於債務問題，親友

會避免跟他們接觸，較表達同類意見的債務人 (45.5%)高出近一成

(9%)。  

 

3.4.3.2 避免與親友接觸  

有近六成半的（ 64.5%）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因債務問題，

他們很多時都會自動避免跟親友接觸，較只有六成 (62.0)的債務人稍

高。  

 

3.4.3.3 結識朋友  

調查亦顯示，有近五成半 (54.5%)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因為債

務問題，不願結識新朋友，而欠債人士有 50.5%亦有相同的經驗及感

受。  

 

 



3.4.3.4 家人社交被影響  

有四成多（ 43.5%）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其家人因為他們的欠

債問題而減少與親友接觸，這較債務人的三成半（ 35.5%）高出近乎

一成（ 8%）。  
 

3.4.4 社區参與  

3.4.4.1 參與社區活動的意欲  

有六成多（ 61.5%）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債務問題亦令他們

減少參與社區活動與事務，例如：參與義工服務、選舉時投票或參加

地區組織活動等，而債務人亦有五成半（ 57%）表示有相同的感受。  

 

3.5 財務狀況   

3.5.1 財務壓力  

有八成多（ 83.5%）的債務人經常／間中感到壓力，而有六成半 (65.0%)

的破產人士有此壓力，債務人因繼續需要還債及被追債，因而所感受

到的壓力是高出破產人士近兩成（ 18.5%）。  

 

3.5.2 倚賴借貸以彌補生活開支  

由於債務人的經濟壓力大，有近五成 (49.0%)的債務人坦言，他們經常

／間中需要繼續借貸以彌補生活開支，這情況較破產人士高近三成

(28.5%)。  

 

3.5.3 對財務的滿意情況  

有七成多 (72.5%)的債務人表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其財務情況，而破

產人士則只有五成多 (53.5%)有不滿，似乎債務人較多對財務不滿意，

這可能是他們因為需要繼續還債而無法控制財務的安排所致。  

 

 



3.5.4 理財及開支預算  

由於債務壓力原因，有近四成半（ 44.5%）的債務人經常／間中需要

計算每分每毫，而會作出理財及開支預算，而破產人士則只有三成半

（ 35.5%）。  

 

3.6 自我方面  

3.6.1 自我形象  

有六成多（ 66.5%）的債務人及破產人士均同意／非常同意，認為自

己是一個失敗者。  

 

3.6.2 自尊感  

有近六成 (58%)的破產人士及五成多的 (53%)的債務人同意／非常同

意因破產及債務問題，容易感到別人看不起自己。  

 

3.6.3 自信心方面  

有六成半 (65%)的破產人士同意／非常同意自信心較以前為低，而有

近七成 (69.5%)的債務人有相同的觀感。  

 

 

3.6.4 情緒方面  

有七成多 (76%)的債務人表示容易情緒波動，而破產人士則只有六成

多（ 67.0%）有此情況。  

 

3.7 未來前景  

3.7.1 人生計劃及前景  

有近四成 (39%)的破產人士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自己將來更有計

劃」，近三成 (29.5%)的欠債人士亦有類似看法。  



3.7.2 人生盼望  

有二成多 (27%)的債務人及 (23.5%)破產人士表示對未來前景感到無甚

希望／完全無希望。   

 

四、  建議  

4.1  建議銀行／財務公司為低收入／貧窮人士設計及推出以較低利息

的借貸產品，或免除一些過期罰息，以及不時就他們的還款情況

作出建議，以便他們能盡快還清債項，避免跌入債務深淵。  

 

4.2現時的理財教育，只集中管理、儲蓄及增加財富，鮮有提及債務

利息的威力，以及借貸的後果及解決方法。本服務建議理財教育

應包括理債教育，避免公眾人士因缺乏資訊而跌入債務深淵。  

 

4.3在調查中發現七成受訪者皆同意／非常同意，銀行及財務公司並

沒有提供足夠易明的資訊，讓他們清晰知道借貸利息的計算方

法，因而影響他們未能準確計算利息的累積。另一方面，市場未

能提供適合基層人士的借貸產品，這也屬於一種財務排拒。建議

銀行及財務公司要為借貸人士提供足夠和易明的借貸利息計算方

法，詳細解釋如何計算借貸利息及如何管理債務，以防欠債人士

陷入債務的陷阱。  

 

4.4很多人因廣告及傳媒的渲染，認為欠債問題源於賭博及過度消

費，當中忽略了一些基層市民因入不敷支的情況下而需借貸，欠

債被主流論述為「欠債皆爛賬」或是理財不善，因而未能全面正

確認識問題所在，因此建議大眾人士不應以這些標籤來醜化所有

債務人，使債務人遇到更多的社會排拒。  



4.5破產人士在經濟上已經貧乏，建議僱主用人唯才，不要因僱員有

破產記錄而排除聘請及晉升機會。若破產人士在勞工市場上被排

拒，不單影響破產人士的經濟生活，其家人特別是子女的福祉亦

會受影響，令他們要依賴社會資源，增加納稅人的負擔。  

 

4.6政府應給予租金津貼以協助低收入的人士及家庭，以減輕他們的

生活負擔，減少倚賴借貸來維持基本生活。  

 

4.7債務人及破產人士往往因財務問題而出現情緒困擾及家庭衝突。

建議政府應撥出資源提供一個專業，以人為本的一站式免費債務

理財輔導服務，協助債務人士重整債務問題。另外，服務亦需協

助債務人及破產人士重建自尊自信、家庭關係及協助債務人融入

社區，以減少排拒及被孤立的情況。  

 

4.8為減輕基層／貧窮階層人士的財務壓力，建議破產申請費分為二

級制，即一般申請者收費維持現時的 $8,650，而對於 65 歲以上、

傷殘及零收入的申請者，其破產收費則減至 $6,500。另外，亦建議

入息在中位數以下的人士可透過分期付款的機制來紓緩籌集破產

費用的財務壓力。  

 


